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實施要點

1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條及第五條辦理
2、 宗旨：提高蘭陽地區學生英文程度，增進學生英語口語表達能力
3、 指導單位：臺灣大學校友總會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
4、 共同主辦單位：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、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、國立宜蘭大學語言教育中心
5、 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文教基金會
6、 參加資格：

(1) 每組資格：

1. 國小低年級組：宜蘭縣內國小一、二、三年級在校學生。
2. 國小高年級組：宜蘭縣內國小四、五、六年級在校學生。
3. 國中組：宜蘭縣內國中一、二、三年級在校學生。
4. 高中組：宜蘭縣內高中一、二、三年級在校學生。
5. 高職及五專組：宜蘭縣內高職及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在校學生。
6. 公開組（即席演講組）：十八歲（含）以下，宜蘭縣內在校學生，不得與前五組重複報名。
7. 參賽組別資格提醒：請各校承辦教師務必確認參賽學生除台灣外，是否曾在國外（不論英語系或非英語系國家）連續居住或就學滿一年（含）以上；若符合，需報名公開組（即席演講組）。

(2) 參賽學生如有資格不實之情形者，除取消得獎資格外，並應追回獎狀。
7、 比賽方式：
(1) 初賽：由各校自行公告辦理，各組別選拔優勝學生代表，最多三名參加為限
(2) 決賽：由本會主辦，承辦學校為國立宜蘭大學，比賽分六個組別
1. 國小低年級組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

2. 國小高年級組（四、五、六年級）

3. 國中組

4. 高中組

5. 高職五專組

6. 公開組（即席演講組） 
8、 舉辦日期：
(1) 初賽/各校辦理與決賽報名作業：
1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
2. 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：

(1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2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3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本會將於 114 年 11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:00 進行演講順序抽籤；參賽編號與名單將於 114 年 11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:00 前 公告於本會網站。
(2) 決賽：
1. 日期：114 年 12 月 6 日（星期六）。

2. 地點：國立宜蘭大學綜合教學大樓一樓川堂報到。

3. 報到時間：上午 8:20–8:50（請務必準時）。
4. 比賽開始：上午 9:00 準時開始；報到後請依指示進入比賽教室。
9、 決賽演講題目及演講時間：
(1) 演講題目：由本會聘請命題委員命題。
1. 國小低年級組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
If animals could talk, what would they say?
2. 國小高年級組（四、五、六年級）
My magical invention to make life better.
3. 國中組
How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my school.
4. 高中組

What I learned from failure.
5. 高職及五專組
Technology makes our lives easier or harder.
6. 公開組〈即席演講組〉：於決賽時當場公布文字題目，參賽學生準備時間為5分鐘，會場提供字典，登台演講前不得與他人接觸。
(2) 演講時間：
超過時限者，每10秒將扣總評分成績1分。
不得使用輔助圖片或道具。
1. 國小組：2分鐘為限（進行1分30秒時鳴鈴1短鈴提醒，2分鐘時鳴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）
2. 國中組：2分鐘為限（進行1分30秒時鳴鈴1短鈴提醒，2分鐘時鳴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）
3. 高中組：3分鐘為限（進行2分30秒時鳴鈴1短鈴提醒，3分鐘時鳴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）
4. 高職及五專組：3分鐘為限（進行2分30秒時鳴鈴1短鈴提醒，3分鐘時鳴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）

5. 公開組〈即席演講組〉：3分鐘為限（進行2分30秒時鳴鈴1短鈴提醒，3分鐘時鳴長鈴，演講立即結束）
10、 評審：

(1) 決賽評審，由本會聘請評審委員辦理。
(2) 評分標準：

1. 以 10 分為滿分，依下列比例進行評分：

－內容30%
－語言能力40%
－表達技巧30%
2. 評審委員依據評分標準進行評分。評分最高者為第 1 序位，次高分者為第 2 序位，再次高分者為第 3 序位。彙總各評審委員評定之序位後，累計為序位總和，並以序位總和最低者為第一名，次低者為第二名，依此類推。
3. 若序位總和相同，則由評審委員決議名次順序。

11、 獎勵：
(1) 參賽學生當日完賽後，於比賽教室提供優良表現證明。
(2) 參賽學生當日完賽後，於比賽教室提供給參賽學生之指導老師獎狀，以資感謝。
(3) 各組前三名由本會頒發獎狀及獎品。若評列名次人數不足三名，依評列名次頒予獎狀及獎品，得採不足額入選。若各組參賽人數超過20人，本會另擇優數名頒發獎狀，以資鼓勵。
(4) 得獎名單於比賽結束成績評定後，隨即公布於比賽報到川堂處，並同步公告於本會網頁（網址：http://yilan.ntuaa.ntu.edu.tw/），並通知114年12月20日（六）上午頒獎。
(5) 獲獎學生之指導老師，另提供指導獎狀，以資感謝。
12、 參加決賽應注意事項：
(1) 各校參加決賽學生可由指導老師帶領，依照比賽時程準時到達比賽地點報到。
(2) 參加決賽學生應穿著便服，如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將取消參賽資格。

(3) 演講內容請勿介紹學校名稱，若有提及學校之參賽者，將由評審長依據事實程度扣分。
(4) 參加決賽之學生需等全部比賽結束後始可離開，請勿影響其他參賽學生。
1. 先行離席者，視同放棄比賽資格。
2. 家長可於比賽區座位後方觀看比賽，惟比賽進行中不得隨意離席，以免影響參賽者表現。

3. 長若中途離席，不得再進入比賽場地。

(5) 參加決賽學生超過比賽開始時間入場者，取消比賽資格，不得入場參加比賽。
13、 比賽活動回饋和建議：
本會相當重視活動公平性與品質。若對本次活動有任何建議或回饋，歡迎至本會網站填寫表單，期待一起讓此教育活動更臻完善。
14、 其他：
如經共同主辦單位認定參賽後有任何爭議之事，共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及修改之權利。參賽學生如有資格不實之情形者，除取消得獎資格外，並應追回獎狀及獎品。
15、 本會連絡方式：
(1) 電子郵件：ntuaayilanc@gmail.com
(2) 聯絡電話：
活動事務相關0920-439-987林秘書。
活動建議和回饋 0956-550-850 張舜傑總幹事。
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國小低年級組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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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1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2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3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國小高年級組（四、五、六年級）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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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4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5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6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國中組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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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7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8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9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高中組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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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10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11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12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高職及五專組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	[image: image5.png]—

D




	03-9321656

#123
	男
	二
	蔡○○
	王○○
0922-777-888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13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14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15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宜蘭縣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第二十七屆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

參加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組別
	公開組〈即席演講組〉：十八歲（含）以下宜蘭縣內在校學生

	姓名
	羅馬

拼音
	大頭照

（彩色）
	學校

聯絡電話
	性別
	年級
	指導老師
姓名
	比賽當日

陪同者姓名及手機

	
王大明
	Wang, Ta-M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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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03-9321656

#123
	男
	一
	蔡○○
	王○○
0922-777-888
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報名作業與注意事項：

1. 各校各組推薦參賽同學，每組至多三名。
2. 各校請於 114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 完成參加決賽學生之報名。逾期不受理。請以電子郵件寄送下列檔案至本會信箱 ntuaayilanc@gmail.com
(16) 報名表可編輯檔（Word）。
(17) 報名表核章後掃描檔（PDF）。
(18) 校內辦理初賽公告證明電子檔。

3. 為確保收件無誤，完成寄送後，請至本會網站實施要點頁面**點選「郵件完成填寫表單」**進行回報，避免漏信。
4. 往年參賽者在比賽當日報到時，常有忘記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之情事發生。為避免錯失比賽機會，請務必提供清晰之電子檔照片，以利本會建檔與識別。

5. 請詳實填寫報名表之各項欄位。

6. 演講組參賽者注意：比賽期間請勿穿著校服或其他具有代表學校之衣物，以維公平性。

承 辦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(用印)  　教務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報名日期：114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承辦連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​ 

學校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用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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